附件5

西安市初中毕业学业体育考试统一考试

岗位工作职责及考生须知

主考、副主考职责

1.主考在区县招生考试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，全面负责统一考试工作，副主考协助主考负责考点日常考试工作。

2.按上级文件精神制定本区县考试实施细则、督查员工作职责和考试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。

3.精心选聘并严格培训统一考试工作人员。

4.负责布置考点和统一考试场地，做好统一考试前各项准备工作。处理考试过程出现的各种考务问题。

5.切实做好本考点的安全保卫工作，负责向上级汇报并及时处理统一考试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。

6.制止各种违规、违纪行为，对违规、违纪的考生或考试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考试有关规定处理。

7.统一考试结束后及时进行工作总结。

考务人员职责

1.考务人员要认真学习、宣传、贯彻市教育局、市教育考试中心和区县招生考试机构有关体育考试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严格执行体育考试统一考试的有关规定。

2.严格执行考试纪律，不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，不得泄漏考试细节。

3.严格遵守体育考试统一考试有关规定、要求，检查准备好考试器材、设备及用品，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各项工作，有秩序地组织好考生参加测试，保证考试工作有条不紊。

4.公正裁判、准确计量、如实记分。

5.统一考试各项目的考试、成绩登记过程规范，评分结果公开，接受考生监督，增强统一考试工作透明度。

6.一切为考生着想，为考生做好服务工作，对待考生态度亲切和蔼，一视同仁。

7.遵守工作纪律、服从组织领导，工作期间不得使用手机，不缺勤，不迟到早退，不离岗，不串岗，不擅自调岗，特殊情况下离岗须请假。

领队职责

1.领队应由学校有关领导和班主任担任，组织本校考生按时到达考点，按时向统一考试工作领导小组报到。

2.指导考生做好考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提醒考生考试时穿运动服、运动鞋，并督促考生按时进入待考室。

3.按时到达待考室，认真配合检录员工作并维持好室内考生秩序。

4.保管好考生携带的衣物等用品。

5.在规定的地方休息，不得随便进入考试场地。协助考点做好受伤考生的治疗工作。

6.及时听取考生对考试工作的意见，将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报告。

7.做好考生在考点的组织工作。全部考生考试完毕后，带领考生安全返回。

考生须知

1.考生应按要求着装，提前熟悉统一考试项目和考试规则，按要求做好考试前准备活动。

2.考生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由领队带领前往考点候考室，候考室内不得大声喧哗。

3.遵守考试纪律，服从指挥，尊重考评人员，不冒名顶替，不弄虚作假，不得随意在考试场地内走动，服从和配合考务人员的安排。

4.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，防止意外伤害事故发生。考试前或考试中，考生若有严重身体不适，须及时告知带队教师或考试工作人员。

5.对统一考试有监督举报的权利和义务，发现问题可随时向考务工作人员或领队老师反映。

6.凡违犯考试纪律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的考生，其考试成绩无效，按招生考试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